
丽水市商务局关于印发《丽水市市级
公共海外仓评价办法》政策解读

《丽水市市级公共海外仓评价办法》（以下简称《评价

办法》）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印发。为做好政府文件解读

工作，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现将有关情况解

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

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40 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国办发〔2021〕

24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丽水)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函〔2020〕73 号)

等文件精神，全面推进中国（丽水）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

设，夯实我市跨境电商发展基础要素支撑，助推我市发展外

贸新业态新模式，制定公共海外仓的评价办法尤为迫切。在

深入企业调研、借鉴各地经验、征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

研究形成了《评价办法》。

二、支持对象

海外仓是指国内企业将商品通过大宗运输的形式运往

目标市场国家，在当地建立仓库、储存商品，然后再根据当

地的销售订单，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及时从当地仓库直接进

行分拣、包装和配送。公共海外仓注重公共性特点，除企业



自用外，还为其他外贸经营主体提供通关、仓储、分销、展

示等境外综合营销服务。支持对象有以下三种类型：

物流型公共海外仓：依托固定航线（海、铁、空）和固

定时间的优势约价，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运输、货

物代理、仓储、配送等多种物流服务的海外仓。定时定量集

中处理国际发运、仓储、分拣、打包、配送和转运的供应链

一体化服务。优势体现于国际支线运输费用和目的国末端配

送费用低于其他公共海外仓。

贸易型公共海外仓：在固有的贸易活动基础上，依托目

的国本地细分销售渠道和网络关系，在原有的国际贸易背景

下，搭建国内卖家的线下销货和线上展示平台，依靠本地海

外仓的时效性，实现良好的 B 端采购体验。

平台型公共海外仓：通过第三方平台下单，物流发货到

海外仓分解、再包装、再配送到客户端的海外仓。专注于境

内卖家、海外仓和境外买家处于同一系统平台，优势在于方

便三方沟通、统一管理、统一解决问题，专注于系统性开发、

国际支付、良好的 C 端用户体验。

三、执行范围

本评价办法适用于全市，所涉及的奖励和补助资金按现

行财政体制分担、兑付。

四、实施时间

《评价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五、主要内容

（一）组织管理



由市商务局牵头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

（二）申报条件

申报市级公共海外仓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企业在丽水市内依法注册 1 年以上，经营情况良

好，不得违反我国和所在国法律法规；

2.熟悉目的国相关海关政策法规、税务、法务等知识，

能为我市外贸经营主体提供通关、仓储、分销、展示等境外

综合营销服务；

3.具有仓储管理系统，具有基本的订单管理模块、物流

模块、仓储模块和财务管理等信息化管理系统；

4.具有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5.上年度已为 5 家（含）以上丽水市内出口经营主体提

供海外仓储、配送等服务（需有完善的合同、协议和服务清

单等）；

6.海外仓储面积不少于 1000 平方米；

7.已经在进行海外营运中试点的项目不再列入申报范

围。

（三）申报程序

市商务局联合相关部门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市级公共

海外仓申报评定，具体申报时间和申报材料要求另行发文。

1.申报。申报企业根据认定条件及申报材料的要求，将

申报材料（一式三份）上报本辖区的县（市、区）商务主管

部门。

2.初审。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认真审核、严格



把关，将有关单据复印件与原件核对，对不能通过书面资料

审核确认的事项要组成专项核查小组进行核查，对申报资料

的真实性负责。

3.审定。市商务局汇总各地申报材料，组织相关专家进

行评审，拟定初步名单，并将专家评审通过名单提交有关部

门征求意见。市商务局根据专家意见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情

况，研究确定最终名单，并在市商务局网站公示 5 天，对公

示期满无异议，由市商务局发文公布。

五、《评价办法》的解释单位

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